
農藥標示管理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

第 三 條    使用或變更農藥標示，應由農藥生產業或輸入農

藥之業者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農藥標示樣張二份，向

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。核准後三個月內應檢送市場

銷售用農藥標示一份，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

前項標示樣張之形式應透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

定之系統工具產出。

第一項農藥標示之變更，涉及農藥許可證應記載

事項變更者，並應依農藥許可證申請及核發辦法規定

辦理農藥許可證之變更。

農藥標示變更後，原標示應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

項規定於六個月內更換。但標示變更屬下列情形者，

其原標示得依各款之規定使用：

一、第五條第一項第十一款至第十三款所定國外

生產工廠名稱及地址、分裝工廠名稱及地

址、加工工廠名稱及地址之變更：於核准變

更前，由變更前工廠生產、分裝或加工之成

品農藥，得使用原標示至有效期間屆滿為

止。

二、第六條第三款所定國外生產工廠名稱及地址

之變更：於核准變更前，由變更前工廠製造

之農藥原體，得使用原標示。

前項農藥標示變更，屬農藥許可證權利人變更

者，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變更後，變更前之權利人應

將市場銷售之原標示成品農藥回收，交由變更後之權

利人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於六個月內更換標

示。

依前二項規定更換之標示，不得以塗改、貼紙修

正、重複黏貼方式為之。


